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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吉·嘉措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实施农牧民安居节能改造工程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发展农牧民地区农村建筑节能改造，对于推动相关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变用能结构，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住房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部高度重视农牧民安居节能改造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抗震改造和建筑节能改造，积极开展新型农房建设试点，提升农村住房品质。

　　一、主要开展工作

　　（一）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开展建筑节能改造。

　　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推动建筑节能，开展建筑节能示范，提升墙体、门窗、屋面、地面等围护结构节能性能，改善农房的热舒适性，同步提升居住环境质量。2009—2015年，中央财政在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中单列建筑节能示范任务117.58万户，对建筑节能示范每户增加2000元（2012年起提高到2500元）补助资金。2016—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全国贫困农户家庭改造危房，并指导北方有关省份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开展建筑节能示范，在解决困难群众住房安全的同时，增强农村住房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减少农户采暖支出，提升居住舒适度，有效缓解了农村地区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自2011年以来，国家累计支持新疆建设农牧民安居工程280余万户，帮助1000余万各族农牧民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房。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2021年4月，我部会同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了《关于做好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建村〔2021〕35号），继续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鼓励北方地区继续在改造中同步实施建筑节能改造，在保障住房安全性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农户采暖支出，提高农房节能水平。

　　（二）实施新型农房建设试点示范。

　　一是开展绿色农房建设。2013年，我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开展绿色农房建设的通知》（建村〔2013〕190号），编印《绿色农房建设导则（试行）》，引导各地建成一批绿色农房试点示范，提升建筑节能水平。二是实施宜居型农房试点建设。2019年，我部印发《关于开展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办村〔2019〕11号），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农户积极采用装配式建筑、被动式阳光房等建筑应用技术，提高农村住房建筑节能性能，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对验收合格的宜居型示范农房，有条件的地区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资金支持。三是推进农房建设现代化。2021年6月，我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指导意见》（建村〔2021〕47号），提出推动农村用能革新，推广应用太阳能光热、光伏等技术和产品，推动村民日常照明、炊事、采暖制冷等用能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既有农房节能改造。

　　（三）加强农村住房节能技术指导。

　　我部组织编制了《严寒和寒冷地区农村住房节能技术导则（试行）》《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村镇宜居型住宅技术推广目录》《农村地区被动式太阳能暖房图集（试行）》等系列技术指导文件，加强对农房建筑节能设计、施工及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技术指导，推动建筑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在农房建设和节能改造中的应用。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积极组织相关政策技术研究，健全完善农房节能标准并督促地方严格标准执行，做好农村建筑能效提升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二是推广农房建筑节能示范经验，结合新型节能技术的发展，引导更多农民在新建或改造房屋时因地制宜采用经济适用的建筑节能技术措施。三是综合考虑目前农房结构形式、投资成本和节能收益，指导相关地区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农房抗震改造和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等工作统筹推进农房建筑节能改造。四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房建设，推动建设节能和超低能耗农房试点示范，降低农房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的能耗。

　　我部将继续加大对新疆农牧区的有关政策倾斜支持，在农村危房改造、农房抗震改造中同步实施节能改造，提高农牧民住房的节能水平和居住舒适度。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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